台山市气象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审查、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共三大项，无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以上事项均已纳入《台山市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及进驻台山市网上办事大厅。其中，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和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审查全年无业务量，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等两项，窗口受理行政许可事项   件，全部在规定期限内办结，无一件超时。
（二）依法实施情况。一是经过认真梳理后，我局应取消、委托、下放、保留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非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行政审批行为规范，未发现越权审批，违法审批等情况，审批窗口服务实现零投诉。二是修订完善行政审批办事指南，按照编办统一的格式制作审批流程图，印刷小册子，供申请人查阅。在网上公开办事指南和申请条件，方面群众办事。三是创新行政审批管理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网上“一站式”审批，全程实现群众可自助网上办理，实现审批事项100%三级办理，办理过程均可在网上办事大厅查询。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精减网上申报材料，提高预受理的可操作性。四是逐步细化审批标准，规范审批行为。严格执行市制定的最简化的审批程序和最短的审批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在办事大厅的办事指南中公布审批项目的办理流程及每个环节的办理时限，限时审批办结。
（三）公开公示情况。一是全部行政许可及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已进驻台山市网上办事大厅，接受群众监督。二是将实施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文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情况，通过印发规范性文件、制度汇编、办事指南、折页或散页宣传资料及网络发布等形式进行公示，便于公众翻阅、下载；三是在办公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执法公示栏、宣传板报等，对主要办事内容进行公示，便于办事群众目视；采取在登记窗口将办事流程图（表）上墙、工作人员挂牌服务、设置台牌等导向性载体公示，使公众一目了然。四是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布公示我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情况。一是在台山市气象局官方网站、登记注册大厅办事窗口公开栏设置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办事效能。二是深入开展效能监察，加强检查督办，强化廉政风险防控，通过建立廉政风险防控预警机制，成立风险防控工作小组，切实加强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制约与监督；三是通过业务信息系统进行监督管理，以业务完成情况作为监察标准，采取网络督察、现场督察、回访督察的方式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实时或办结监督。
（五）实施效果情况。我局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达到设立行政许可预期效果；进一步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便利服务，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富有成效；主动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咨询服务，服务对象认可度和满意度高。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由于网上办理经常受到上传的资料容量过大而上传过慢的困扰，大部分行政相对人还是直接到窗口提交行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的相关资料，使得网上平台未能100%发挥作用。
三、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加强网上办事大厅建设。进一步发挥我市网上办事平台作用，不断完善操作系统和硬件设施，提高数据采集能力和传输效率，以满足大容量数据快速传输交换的需要，确保网上办事大厅网络畅顺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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